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随州市财政局
随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文件
国家税务总局随州市税务局


关于2019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收
标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卫生计生委，国家税务总局各县（市、区）税务局：
[bookmark: _GoBack]根据《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卫计委、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的通知》（鄂人社发【2018】35号）文件精神，现将我市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收标准通知如下：
一、随州市2018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个人缴费标准在2017年基础上新增40元，达到每人每年220元。
二、各类贫困人口参保缴费，按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随州市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随政办发【2018】20号）相关政策执行。
各地要高度重视，加强宣传引导和组织保障，切实做好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动员和征收工作，确保按时足额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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